
汇添富亚洲澳洲成熟市场（除日本外）

优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号）

重要提示

本基金经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２１

号文核准募集。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

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本基金投资于亚洲澳洲成熟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亚洲澳洲成熟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 在投资本基金前，投资者应全面了

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认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获得基金投

资收益，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风险，一是境外投资产品风险，包括亚洲澳洲成熟市场风险、汇率风险和政治风险等；二是开放式基金风

险，包括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会计核算风险、税务风险、法律风险和衍生品风险等。 同时，基于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

市场权重，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权重相对较大，请投资者充分关注这两个证券市场的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本招募说明书。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摘要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本基金的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

律文件。 本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当事人，其持有本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

对本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

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招募说明书所载的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一、基金名称

汇添富亚洲澳洲成熟市场（除日本外）优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基金的类别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

三、投资目标

在亚洲澳洲成熟证券市场（除日本外）精选具有持续竞争优势且估值有吸引力的公司股票等证券，通过有效的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进

行中长期投资布局，在有效管理风险的前提下，追求持续稳健的较高投资回报。

四、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亚洲澳洲已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成熟证券市场国家或地区公开上市的股票，固定收益产

品，基金，货币市场工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

种，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对股票和基金投资占本基金资产的目标比例为

９５％

，可能比例为

６０％－１００％

，其中股票投资比例不低于

６０％

；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

工具投资比例占基金资产的

０－４０％

，现金和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将投资于亚洲澳洲成熟证券市场（除日本外），根据业绩比较基准分类，这些国家或地区为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和

新西兰。 本基金股票资产将全部投资于上述市场中具有一方面或多方面持续竞争优势、管理出色、财务透明稳健且估值有吸引力的公司股

票。

如与中国证监会签订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增加、减少或变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本基金投资的证券市场范围将作相

应调整。 如果业绩比较基准中亚洲澳洲成熟市场的覆盖发生变动，本基金投资的证券市场范围亦将作相应调整。

在有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动时，本基金资产配置比例等应作相应调整。

五、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用稳健的资产配置和积极的股票投资策略。 在资产配置中，根据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状况，并基于业绩比较基准的市场权

重，通过分析各个股票市场、固定收益产品及货币市场工具等的预期风险收益特征，确定投资组合中各市场的投资范围和比例。 在股票投资

中，采用“自下而上”的策略，精选出具有持续竞争优势，且估值有吸引力的股票，精心科学构建股票投资组合，并辅以严格的投资组合风险控

制，以获得中长期的较高投资收益。 本基金投资策略的重点是精选股票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在资产配置中采用“自上而下”的策略，对全球经济形势、亚洲澳洲成熟市场（除日本外）的经济发展状况、地区及产业竞争优势和

证券市场估值水平等，采用情景分析法，分析各个股票市场、固定收益产品及货币市场工具的预期风险收益特征。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根据

业绩比较基准的市场权重，在有效控制基金投资组合风险和符合基金合同投资比例的前提下，得到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并形成建议报告。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票投资对象是股价没有充分反映价值的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 本基金精选组合成份股的过程具体分为两个层次进行：第

一层次，企业竞争优势评估。 通过深入的案头分析和实地调研，发现在经营中具有一个或多个方面的持续竞争优势、管理出色且财务透明稳

健的企业；第二层次，估值精选。 基于定性定量分析、动态静态指标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内在价值、相对价值、收购价值相结合的估值方法，选

择股价没有充分反映价值的股票进行投资及组合管理。只要一个企业保持和提升它的竞争优势，本基金就作长期投资。如果一个企业丧失了

它的竞争优势或它的股价已经超过其价值，本基金就将其出售。

３

、基金投资策略

本基金也通过翔实的案头研究和深入的实地调研，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精选出优秀的偏股型基金进入组合，它具有以下特征：（

１

）由历

史业绩出色、发展态势良好和拥有强大投资研究团队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

２

）符合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限制等规定；（

３

）拥有与本基金

相似投资理念，立足于“自下而上”的基本面分析，坚持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

４

、固定收益产品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固定收益投资是股票投资的补充。 将在综合考虑固定收益产品收益、风险和流动性情况，在深入分析亚洲澳洲宏观经济发展、

货币政策以及市场结构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积极和消极的固定收益投资策略。

消极固定收益投资策略的目标是在满足现金管理需要的基础上为基金资产提供稳定的收益。 本基金主要通过利率免疫策略来进行消极

债券投资。 积极固定收益投资策略的目标是利用市场定价的短暂无效率来获得低风险甚至是无风险的超额收益；本基金的积极债券投资主

要基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 本基金也将从债券市场的结构变化中寻求积极投资的机会。

５

、衍生工具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以投资组合避险或有效管理为目标，在基金风险承受能力许可的范围内，本着谨慎原则，适度参与衍生品投资。 衍生品投资的

主要策略包括：利用指数衍生品，降低基金的市场整体风险；利用股票衍生品，提高基金的建仓或变现效率，降低流动性成本等。

此外，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且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基金还将进行证券借贷交易、回购交易等投资，以增加收益，保障投资者

的利益。

未来，随着亚洲澳洲成熟证券市场（除日本外）投资工具的丰富，本基金可相应调整和更新相关投资策略，并及时进行公告。

（二）投资决策依据和决策程序

１

、决策依据

（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

）亚洲澳洲成熟市场（除日本外）经济形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证券市场政策；

（

３

）各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

４

）上市公司基本面及成长前景；

（

５

）股票、固定收益产品、货币市场工具等类别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风险水平。

２

、决策程序

本基金的投资管理分为五个阶段，资产配置阶段、股票选择阶段、交易执行阶段、业绩评价阶段和风险管理阶段，在各阶段中，基金管理

人与境外投资顾问的职责分别为：

（

１

）资产配置阶段

该阶段主要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境外投资顾问配合。 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基金合同和亚洲澳洲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来

确定各类资产配置比例和各类资产投资比例范围。 在符合基金合同投资限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定期对资产配置比例进行调整，具体步骤

如下：

ａ

、基金管理人与境外投资顾问定期召开资产配置讨论会议，对国际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各国市场情况交换意见；

ｂ

、基金管理人在参考境外投资顾问建议的基础上对资产配置进行调整。

（

２

）股票选择阶段

该阶段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境外投资顾问提供“自下而上”股票选择的咨询。 境外投资顾问具体职责如下：

ａ

、境外投资顾问定期向基金管理人提供投资组合建议并回顾投资组合表现；

ｂ

、基金管理人与境外投资顾问定期召开电话会议，回顾投资组合表现，并就选择的股票及交易情况进行深入讨论；

ｃ

、针对影响市场的重大情况和突发事件，基金管理人与投资顾问将及时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对组合的影响和投资思路。

（

３

）交易执行阶段

该阶段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境外投资顾问密切配合。 投资交易指令通过选定的交易券商的亚太地区交易平台执行。

（

４

）业绩评价阶段

该阶段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境外投资顾问密切配合。 基金管理人将采用归因分析等技术手段，评价业绩贡献的构成，为资产配置和组合

调整提供依据。 境外投资顾问定期提供投资组合的归因分析。

（

５

）风险管理阶段

该阶段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境外投资顾问密切配合。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境外相关市场的监管要求，基金管理人与境外投资顾问将制定严

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利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

在境外投资顾问及其职能发生变动的情况下，本基金将在遵循本基金投资理念与投资策略的前提下，对有关投资决策程序进行适当调

整。

（三）投资限制

１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除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外，本基金禁止从事下列行为：

（

１

）承销证券；

（

２

）向他人贷款或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购买不动产；

（

５

）购买房地产抵押按揭；

（

６

）购买贵重金属或代表贵重金属的凭证；

（

７

）购买实物商品；

（

８

）除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等临时用途以外，借入现金；

（

９

）利用融资购买证券，但投资金融衍生品除外；

（

１０

）参与未持有基础资产的卖空交易；

（

１１

）购买证券用于控制或影响发行该证券的机构或其管理层；

（

１２

）直接投资与实物商品相关的衍生品；

（

１３

）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债券；

（

１４

）买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

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

１５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１６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禁止性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２

、投资组合限制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

１

）基金持有同一家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在基金托管账户的存款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

２

）基金持有同一机构（政府、国际金融组织除外）发行的证券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３

）不得违反本基金合同关于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和投资比例的约定。

（

４

）基金持有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挂牌交易的证券资产不得超过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其中持有任一国家或地区市场的证券资产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

５

）基金不得购买证券用于控制或影响发行该证券的机构或其管理层。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不得持有同一机构

１０％

以上具有

投票权的证券发行总量。

前项投资比例限制应当合并计算同一机构境内外上市的总股本， 同时应当一并计算全球存托凭证和美国存托凭证所代表的基础证券，

并假设对持有的股本权证行使转换。

（

６

）基金持有非流动性资产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前项非流动性资产是指法律或基金合同规定的流通受限证券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资产。

（

７

）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任何一只境外基金，不得超过该境外基金总份额的

２０％

。

（

８

）为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等临时用途借入现金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若基金超过上述（

１

）

－

（

８

）项投资比例限制，应当在超过比例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采用合理的商业措施减仓以符合投资比例限制要求。

３

、关于投资境外基金的限制

每只境外基金投资比例不超过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本基金投资境外伞型基金的，该伞型基金应当视为一只基金。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本基金投资衍生品应当仅限于投资组合避险或有效管理，不得用于投机或放大交易，同时应当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

１

）本基金的金融衍生品全部敞口不得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

（

２

）本基金投资期货支付的初始保证金、投资期权支付或收取的期权费、投资柜台交易衍生品支付的初始费用的总额不得高于基金资产

净值的

１０％

。

（

３

）本基金投资于远期合约、互换等柜台交易金融衍生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ａ

、所有参与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不低于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

ｂ

、交易对手方应当至少每个工作日对交易进行估值，并且基金可在任何时候以公允价值终止交易。

ｃ

、任一交易对手方的市值计价敞口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４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本基金会计年度结束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包括衍生品头寸及风险分析年度报告。

５

、本基金可以参与证券借贷交易，并且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１

）所有参与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

（

２

）应当采取市值计价制度进行调整以确保担保物市值不低于已借出证券市值的

１０２％

。

（

３

）借方应当在交易期内及时向本基金支付已借出证券产生的所有股息、利息和分红。 一旦借方违约，本基金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

保留和处置担保物以满足索赔需要。

（

４

）除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外，担保物可以是以下金融工具或品种：

ａ

、现金；

ｂ

、存款证明；

ｃ

、商业票据；

ｄ

、政府债券；

ｅ

、中资商业银行或由不低于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境外金融机构（作为交易对手方或其关联方的除外）出具的不可撤销

信用证。

（

５

）本基金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证券借贷交易并在正常市场惯例的合理期限内要求归还任一或所有已借出的证券。

（

６

）基金管理人应当对基金参与证券借贷交易中发生的任何损失负相应责任。

６

、基金可以根据正常市场惯例参与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并且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１

）所有参与正回购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

（

２

）参与正回购交易，应当采取市值计价制度对卖出收益进行调整以确保现金不低于已售出证券市值的

１０２％

。 一旦买方违约，本基金根

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或处置卖出收益以满足索赔需要。

（

３

）买方应当在正回购交易期内及时向本基金支付售出证券产生的所有股息、利息和分红。

（

４

）参与逆回购交易，应当对购入证券采取市值计价制度进行调整以确保已购入证券市值不低于支付现金的

１０２％

。 一旦卖方违约，本基

金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或处置已购入证券以满足索赔需要。

（

５

）基金管理人应当对基金参与证券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中发生的任何损失负相应责任。

７

、基金参与证券借贷交易、正回购交易，所有已借出而未归还证券总市值或所有已售出而未回购证券总市值均不得超过基金总资产的

５０％

。 前项比例限制计算，基金因参与证券借贷交易、正回购交易而持有的担保物、现金不得计入基金总资产。

（四）金融衍生品投资管理策略和风险管理机制

１

、金融衍生品投资管理策略

本基金坚持以组合避险和有效管理为目标，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基金风险承受能力许可的范围内，本着谨慎原则，适度参

与金融衍生品投资。 衍生品投资的主要策略为：利用指数衍生品，降低基金的市场整体风险；利用股票衍生品，提高基金的建仓或变现效率，

降低流动性成本等。

２

、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机制

本基金根据金融衍生产品的高风险、高杠杆特性，制定了金融衍生品投资风险控制策略和严格的投资风险控制流程。 金融衍生品投资风

险控制策略分为事前风险识别、事中风险跟踪及控制和事后风险评估总结三个方面：

（

１

）事前风险识别主要包括宏观环境分析、市场分析、衍生品合约细则的认识和分析、衍生品流动性分析、衍生品波动率分析等。

（

２

）事中风险跟踪及控制主要包括金融衍生品投资仓位的监控和预警、衍生品在值风险（

ＶａＲ

）估算和预测、情景分析、压力测试以及金融

衍生品投资合规性的日常检查和警示等。

（

３

）事后风险评估总结主要包括对金融衍生品投资盈利或损失的归因分析和总结。

３

、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流程

本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风险控制具体流程为：

（

１

）基金经理提出衍生品交易申请，应包括宏观分析、市场分析、决策依据（如数量分析师计算提供的组合

ｂｅｔａ

值、市场波动率等）、采用的

具体衍生产品合约细则分析。

（

２

）金融工程部根据基金状况、市场状况以及不同衍生品的风险状况进行数量分析，并给出金融衍生工具的流动性、波动性的分析报告，

对基金经理的投资建议出具意见。

（

３

）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内部流程及相关分析报告进行最终决策。

（

４

）基金经理在交易限额内进行衍生品投资并做动态调整，并报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

（

５

）金融工程部实时监控衍生品交易情况，对基差变动、保证金变化、套期保值的比率、预期的收益与风险等进行动态预测与监管；运用

ＶＡＲ

模型将市场分析数据和头寸联合起来，计算每日的风险价值；一旦发现风险事件及时向投资总监和投资决策委员会报告。

（

６

）交易系统内设预警装置，接近交易限额即自动预警。

（

７

）一旦金融衍生品头寸亏损超过确定的目标，经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进行强制平仓，避免出现严重的风险事件。

（

８

）稽核监察部建立有效的内部稽核制度，识别内部控制中的弱点和系统中的不足，提供改进的建议；经常重新评估，审定风险管理政策。

（

９

）金融工程部在金融衍生品投资完结之后对相应投资进行归因分析和总结，并出具研究分析报告。

六、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６０％×ＭＳＣＩ

太平洋（除日本）指数（

ＭＳＣＩ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ｘ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ｄｅｘ

）

＋ ４０％×ＭＳＣＩ

中国指数（

ＭＳＣ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ｅｘ

）。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 （

ＭＳＣＩ

）是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主持开发的一系列全球性证券市场指数，是全球投资组合经理作为投资

基准最为广泛应用的指数，目前有

２０００

多家国际机构投资者采用

ＭＳＣＩ

指数作为基准。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太平洋（除日本）指数 （

ＭＳＣＩ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ｘ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ｄｅｘ

）：为一经市值自由浮动调整后的指数，用以衡量太平洋地

区成熟市场的股票业绩表现。 目前指数涵盖

４

个成熟市场国家和地区，包括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和新西兰，为国际机构投资者亚洲澳洲地

区投资中所广泛使用。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中国指数 （

ＭＳＣ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ｅｘ

）：为一经市值自由浮动调整后的指数，用以衡量中国概念股的股票业绩表现，为

国际机构投资香港地区投资中所广泛使用。

本基金采取

６０％

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太平洋 （除日本）指数与

４０％

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中华指数之和作为基金的投资基

准。 指标范围涵盖亚洲澳洲主要的成熟市场，包含

４

个国家地区市场，充分反映亚洲澳洲成熟市场的股市表现，是市场中兼具代表性与权威性

的指数。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指数编制单位停止计算编制该指数或更改指数名称、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

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业绩基准的指数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

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七、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投资于亚洲澳洲地区成熟市场（除日本外）的主动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高收益高风险的品种。

八、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２４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６３

，

８８１

，

２８４．６７ ７８．０７

其中：普通股

６３

，

８８１

，

２８４．６７ ７８．０７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 －

房地产信托凭证

－ －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６

，

９７４

，

２４７．９１ ２０．７４

８

其他资产

９７２

，

６８３．４５ １．１９

９

合计

８１

，

８２８

，

２１６．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香港

３１

，

６３０

，

２７１．９６ ３８．８１

澳大利亚

２２

，

６２０

，

３１６．８３ ２７．７５

新加坡

８

，

４２６

，

８４６．４８ １０．３４

新西兰

１

，

２０３

，

８４９．４０ １．４８

合计

６３

，

８８１

，

２８４．６７ ７８．３７

注：国家（地区）类别根据其所在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３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００１

能源

７

，

５２２

，

２４５．１９ ９．２３

００２

材料

１１

，

５３５

，

３００．６２ １４．１５

００３

工业

４

，

０８０

，

１１４．６８ ５．０１

００４

非必需消费品

８

，

５４２

，

９００．８６ １０．４８

００５

必需消费品

４

，

７６０

，

３４６．６２ ５．８４

００６

保健

４６３

，

４０４．７５ ０．５７

００７

金融

１７

，

３４９

，

８４６．２２ ２１．２９

００８

信息技术

１

，

７６４

，

１４１．６５ ２．１６

００９

电信服务

４

，

９９０

，

０９４．９５ ６．１２

０１０

公共事业

２

，

８７２

，

８８９．１３ ３．５２

合计

６３

，

８８１

，

２８４．６７ ７８．３７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ＧＩＣＳ

）

４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权益投资明细

序号

公司名称 （英

文）

公司名称

（中文）

证券代码

所在证券市

场

所属国家

（地区）

数量（股）

公允价值（人民

币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１

Ｗｅｓｔｐａｃ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

西太平洋银

行公司

ＷＢＣ ＡＵ

澳大利亚证

券交易所

澳大利亚

２４

，

３１０ ３

，

４７０

，

０６７．４３ ４．２６

２ Ｏｉ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Ｌｔｄ

Ｏｉｌ Ｓｅａｒｃｈ

有限公司

ＯＳＨ ＡＵ

澳大利亚证

券交易所

澳大利亚

５７

，

９９０ ２

，

６３５

，

６８２．４３ ３．２３

３

Ｔｅｌｓｔｒａ Ｃｏｒｐ

Ｌｔｄ

澳大利亚电

信股份有限

公司

ＴＬＳ ＡＵ

澳大利亚证

券交易所

澳大利亚

１２２

，

１５０ ２

，

６２０

，

５７４．８２ ３．２２

４ Ｒｉｏ Ｔｉｎｔｏ Ｌｔｄ

力拓有限公

司

ＲＩＯ ＡＵ

澳大利亚证

券交易所

澳大利亚

６

，

１００ ２

，

６０１

，

４４５．７７ ３．１９

５

ＤＢＳ Ｇｒｏｕｐ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

星展集团

ＤＢＳ ＳＰ

新加坡证券

交易所

新加坡

３１

，

０００ ２

，

２００

，

８０２．１０ ２．７０

６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Ｎｅｗ Ｚｅａｌ

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银行

集团有限公

司

ＡＮＺ ＡＵ

澳大利亚证

券交易所

澳大利亚

１４

，

２９０ ２

，

１６７

，

４５０．２３ ２．６６

７

Ｓａｎ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ｔｄ

金沙中国

１９２８ ＨＫ

香港证券交

易所

香港

８３

，

６００ ２

，

０５６

，

７７９．０７ ２．５２

８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Ｍｏｔｏｒ Ｃｏ

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３３３ ＨＫ

香港证券交

易所

香港

１４９

，

０００ １

，

８２３

，

８３６．４４ ２．２４

９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ｔｄ

中国移动有

限公司

９４１ ＨＫ

香港证券交

易所

香港

２６

，

０００ １

，

８００

，

９７６．６７ ２．２１

１０

Ｏｌ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

奥兰国际有

限公司

ＯＬＡＭ ＳＰ

新加坡证券

交易所

新加坡

１４９

，

９０８ １

，

７７１

，

２５０．０６ ２．１７

５

、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９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０．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１０．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１０．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７４７

，

８８２．７９

３

应收股利

２００

，

３０８．４１

４

应收利息

７０６．６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３

，

７８５．５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９７２

，

６８３．４５

１０．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０．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九、基金的业绩

（一）本基金在业绩披露中将采用全球投资表现标准（

ＧＩＰＳ

）

１

、在业绩表述中采用统一的货币；

２

、按照

ＧＩＰＳ

的相关规定和标准进行计算；

３

、如果

ＧＩＰＳ

的标准与国内现行要求不符时，同时公布不同标准下的计算结果，并说明其差异；

４

、对外披露时，需要注明业绩计算标准是符合

ＧＩＰＳ

要求的。

（二）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

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１

）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４０％ ０．７２％ １３．７４％ １．０４％ －２．３４％ －０．３２％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３．３８％ １．０８％ －２１．８６％ １．５５％ －１．５２％ －０．４７％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５．８５％ ０．７８％ ９．９７％ ０．９９％ －４．１２％ －０．２１％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９．６６％ ０．９５％ －２．０９％ １．３５％ －７．５７％ －０．４０％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图

十、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的管理费，含境外投资顾问收取的费用；

（

２

）基金的托管费，含境外托管人收取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的证券结算费用；

（

８

）代表基金投票或其他与基金投资活动有关的费用；

（

９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１０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１．８０％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８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的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

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

）

－

（

８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

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赎回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赎回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基金合同、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

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赎回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用

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参见本招募说明书正文第十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相应内容。

２

、赎回费用

基金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参见本招募说明书正文第十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相应内容。

３

、转换费用

为方便基金份额持有人，未来在各项技术条件和准备完备的情况下，投资者可以依照基金管理人的有关规定选择在本基金和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基金转换。 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转换费率等具体规定可以由基金管理人届时另行规定并公告。

（三）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各个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大沽路

２８８

号

６

幢

５３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富城路

９９

号震旦国际大楼

２１

楼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３

日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设立文号：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５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亿元

联系人：李文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８９３２８８８

股东名称及其出资比例：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

２６．５％

东航金戎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５％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潘鑫军先生，董事长。 国籍：中国，

１９６１

年出生，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历任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长宁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兼国际机场支行党支部书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党委书记、董

事长兼总裁。

肖顺喜先生，董事。 国籍：中国，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复旦大学

ＥＭＢＡ

。 现任东航金戎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东航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历任东航期货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

陈保平先生，董事。 国籍：中国，

１９５３

年出生，高级编审，南洋交大

ＥＭＢＡ

。 现任新民晚报社总编辑、党委副书记。 历任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

团副社长、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投资公司总经理，上海青年报社编辑、记者、部主任、副总编，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沪港三联副董事长，上海

文艺出版总社党委书记、副社长、总社总编辑等。

林利军先生，董事，总经理。国籍：中国，

１９７３

年出生，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硕士，历任上海证券交易所

办公室主任助理、上市部总监助理，曾任职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筹备工作组，哈佛大学毕业后就职于美国道富金融集团（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

）从事投资和风险管理工作。

韦杰夫（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美国，

１９５３

年出生，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资深访问

学者。现任哈佛上海中心董事总经理。历任美国花旗银行香港分行副总裁、深圳分行行长，美国运通银行台湾分行副总裁，台湾美国运通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渣打银行台湾分行总裁，深圳发展银行行长。

蔡来兴先生，独立董事，国籍：中国，

１９４２

年出生，上海同济大学学士。 现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国学中心顾问。 曾任上海市委、

市政府副秘书长，香港上海实业集团董事长，香港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

杨燕青女士，独立董事，国籍：中国，

１９７１

年出生，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现任《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特邀

研究员，《第一财经日报》创刊编委之一，第一财经频道高端对话节目《经济学人》栏目创始人和主持人，《波士堂》栏目资深评论员。 曾任《解放

日报》主任记者，《第一财经日报》编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期间受邀成为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

２

、监事会成员

涂殷康先生，监事长。国籍：中国，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出生，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任东航金戎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历任东航

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部门经理、副总经理等。

任瑞良先生，监事。 国籍：中国，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现任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历任文汇新民

联合报业集团财务中心财务主管，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投资公司财务主管、总经理助理等。

李进安先生，监事。 国籍：中国，

１９６８

年出生，金融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律师资格。 现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总监，上海东方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规总监。 历任君安证券南京业务部总经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区总协调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太平南路营业部总经理，总裁办公室、

ＢＰＲ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规划师、副总裁等职。

王静女士，职工监事，国籍：中国，

１９７７

年出生，中加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支持部总监。 曾任职于中国

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宣传部，东航金戎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发展部。

林旋女士，职工监事，国籍：中国，

１９７７

年出生，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硕士。 现任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稽核监察部高级经理。 曾任职于东

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３

、高管人员

潘鑫军先生，董事长。 （简历请参见上述董事会成员介绍）

林利军先生，总经理。 （简历请参见上述董事会成员介绍）

李文先生，督察长。国籍：中国，

１９６７

年出生，厦门大学管理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稽核监督

处科员，中国人民银行杏林支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厦门中心支行银行管理处处长助理、金融机构监管二处副处长，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稽核总部总经理、资金财务管理总部总经理等。

张晖先生，副总经理。国籍：中国，

１９７１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历任申银万国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分析师、研究主

管和基金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加盟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投资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副主席。

陈灿辉先生，副总经理。国籍：中国，

１９６７

年出生，大学本科，历任中国银行软件开发工程师，招银电脑有限公司证券基金事业部负责人，华

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资深高级经理，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监、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加盟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首席营运官。

雷继明先生，副总经理。 国籍：中国，

１９７１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网上交易部副总经理，中国民族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营业部总经理、经纪业务总监、总裁助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加盟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４

、基金经理

刘子龙先生，国籍：中国香港，

１９７２

年出生，英国剑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特许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曾任香港花旗银行业务经理，汇丰投资

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任花旗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全球平衡组合的基金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加入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国际投资副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今任汇添富亚洲澳洲成熟市场（除日本外）优势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今任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的基金经理。

王致人先生，国籍：中国台湾，

１９７６

年出生，美国波士顿大学 （

Ｂｏｓｔ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 财务硕士，特许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财务风险经理人

（

ＦＲＭ

），曾任日正企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顾问，国票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美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研究员，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任美商

ＡＩＧ

南山人寿亚太策略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任美商

ＡＩＧ

南山人寿台湾基金的基金经

理，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任美商

ＡＩＧ

南山人寿亚太不动产证券化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加入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国

际投资副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今任汇添富亚洲澳洲成熟市场（除日本外）优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

主席：林利军先生（总经理）

副主席：张晖先生（副总经理）

成员：韩贤旺先生（研究总监）

６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十二、境外投资顾问

（一）境外投资顾问基本情况

名称：资本国际公司（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ｃ．

）

注册地址：

１１１００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Ｂｌｖｄ

，

１５ｔｈ Ｆｌｏｏｒ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

ＣＡ ９００２５－３３８４

，

ＵＳＡ

办公地址：

Ｏｎｅ Ｒａｆｆｌｅｓ Ｑｕａｙ

，

３３ｒｄ Ｆｌｏｏｒ Ｎｏｒｔｈ Ｔｏｗｅｒ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０４８５８３

法定代表人：

Ｐｅｔｅｒ Ｃ． Ｋｅｌｌｙ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主要联系人：韩梅

联系电话：

＋６５－６５３５３７７７

联系传真：

＋６５－６５３５１６８０

电子邮箱：

ＭＸＨ＠ｃａｐ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公司介绍：资本国际公司（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ｃ．

）是资本国际集团（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ｃ．

）

１００％

控股的子公司，于

１９８７

年在美

国成立，负责资本国际集团在美国和亚洲区的投资管理业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其资产管理规模为

３２３

亿美元。

资本国际集团是成立于

１９３１

年的资本集团的

１００％

控股的子公司，负责全球机构客户的投资管理业务。 资本集团是全球历史最悠久和

规模最庞大的投资管理公司之一。 资本集团自上世纪

３０

年代成立以来就专注于股票投资，确立了基本面分析为投资研究的第一要素和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善于发掘价值被低估的优质上市公司并作长期投资，形成了其特色的并且在全球资产管理行业享有盛名的“多元投资经理人

制度”。

（二）境外投资顾问主要人员情况

Ｓｈａｗ Ｂ． Ｗａｇｅｎｅｒ

先生，资本国际公司主席，

１９８１

年加入公司

Ｖｉｃｔｏｒ Ｋｏｈｎ

先生，资本国际公司总裁，

１９８６

年加入公司

Ｐｈｉｌｉｐ ｄｅ Ｔｏｌｅｄｏ

先生，资本国际公司财务总监，

１９８６

年加入公司

Ｌａｍ Ｎｇｕｙｅｎ－Ｐｈｕｏｎｇ

先生，资本国际公司董事，

１９９２

年加入公司

（三）参与本基金产品投资的主要人员情况

１

、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ｈｏｅ

先生 投资经理人

２９

年投资经验，任职资本集团达

２２

年。英国和威尔士注册会计师，新加坡注册公共会计师协会和澳洲

ＣＰＡ

协会会员。现任资本国际高级副

总裁，也是资本集团中国业务发展委员会的成员。 在加入资本国际之前，曾任职

ＪＰ Ｍｏｒｇａｎ

财务投资部门，

Ｓｗｉｓｓ Ｂａｎｋ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投资分析员。

２

、

Ｅｕｇｅｎｅ Ｃｈｅａｈ

先生 投资经理人

１４

年投资经验，任职资本集团长达

１４

年。 现任资本国际研究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和资本国际公司副总裁。

３

、研究组合

除了投资经理人之外，资本国际的每一个投资组合管理团队还包括一组行业分析师，他们通过在各自所负责的区域及行业中的研究来

挑选并把握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形成研究组合，最大程度发挥行业分析师的动能。

（四）境外投资顾问的职责

１

、就基金资产所投资的国家或地区提供资产配置建议；

２

、向基金管理人提供投资组合建议；

３

、提供精选的各股投资意见；

４

、协助基金管理人进行业绩评估和归因分析；

５

、协同基金管理人进行资产风险管理；

６

、协助提供境外上市公司代理投票权的意见；

７

、在提供投资顾问服务的过程中，定期给与基金管理人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架构、投资理念和流程、投资团队、营运、风险控制

／

合规程序、

分销

／

零售市场推广以及客户服务等的培训；

８

、经基金管理人的授权，执行其他相关职责。

十三、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４９

，

０１８

，

５４５

，

８２７

元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联系人：赵会军

（二）主要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

１４６

人，平均年龄

３０

岁，

９５％

以上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高管人员均拥有研究

生以上学历或高级技术职称。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中国大陆托管服务的先行者，中国工商银行自

１９９８

年在国内首家提供托管服务以来，秉承“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宗旨，依靠严密科

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规范的管理模式、先进的营运系统和专业的服务团队，严格履行资产托管人职责，为境内外广大投资者、金融

资产管理机构和企业客户提供安全、高效、专业的托管服务，展现优异的市场形象和影响力。 建立了国内托管银行中最丰富、最成熟的产品

线。 拥有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资产、保险资产、社会保障基金、安心账户资金、企业年金基金、

ＱＦＩＩ

资产、

ＱＤＩＩ

资产、股权投资基金、证券公司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ＱＤＩＩ

专户资产、

ＥＳＣＲＯＷ

等门类齐

全的托管产品体系，同时在国内率先开展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等增值服务，可以为各类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托管服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中国工商

银行共托管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２

只，其中封闭式

７

只，开放式

２４５

只。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本行连续八年获得香港《亚洲货币》、英国《全球托管人》、香港

《财资》、美国《环球金融》、内地《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等境内外权威财经媒体评选的

３１

项最佳托管银行大奖；是获得奖项最多的国内托管

银行，优良的服务品质获得国内外金融领域的持续认可和广泛好评。

十四、境外托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

Ｂｒｏｗｎ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Ｈａｒｒｉｍａｎ ＆ Ｃｏ．

）

地址：

１４０ Ｂｒｏａｄｗａ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ＮＹ １０００５

法定代表人：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 Ｄｏｎａｈｕｅ

成立时间：

１８１８

年

组织形式：合伙制公司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信用评级：惠誉长期债务评级为

Ａ＋

，短期评级为

Ｆ１

，自主评级为

Ａ／Ｂ

。

公司简介： 成立于

１８１８

年的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 （“

ＢＢＨ

”）是全球领先的托管银行之一。

ＢＢＨ

自

１９２８

年起已经开始在美国提供托管服

务。

１９６３

年，

ＢＢＨ

开始为客户提供全球托管服务，是首批开展全球托管业务的美国银行之一。目前全球员工约

５

千人，在全球

１６

个国家和地区

设有分支机构。

（二）托管业务及主要人员情况

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的全球托管业务隶属于该行的投资者服务部。在全球范围内，该部门由该行合伙人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 Ｔｙｒｅｅ

先生领导。在亚

洲，该部门由该行合伙人

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Ｆ．Ｔｕｃｋｅｒ

先生领导。

作为一家全球化公司，

ＢＢＨ

拥有服务全球跨境投资的专长，其全球托管网络覆盖近一百个市场。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托管的资产达到

了

２．８００

万亿美元，其中约百分之七十是跨境投资的资产。亚洲是

ＢＢＨ

业务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我们投身于亚洲市场，迄今已逾

２５

年，亚洲服

务管理资产为

６

千亿美元。

投资者服务部是公司最大的业务，拥有近

２０００

名员工。 我们致力为客户提供稳定优质的服务，并根据客户具体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全面解

决方案，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

由于坚持长期提供优质稳定的客户服务，

ＢＢＨ

于

２０１１

年在行业评比中屡获殊荣，包括

∶

●

在《全球托管行》（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

）杂志的“

２０１１

全球托管业务调查评比”中被评为“全球托管行第二名

１

”，并在七个类别中获得最高评

价，“

２０１１

代理银行调查”中被评为美国评价最高的代理银行，“

２０１１

年证券借贷调查”在全球类别排名第一的证券借贷机构，”

２０１１

年共同基

金管理调查”在八个类别中获得最高评价。

●

在《国际托管及基金行政》（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ｓｔｏｄ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ＣＦＡ

）杂志 “

２０１１

年美洲服务供应商奖”中被评为“年度

最佳共同基金托管机构” 。

●

在《

Ｒ＆Ｍ

调查》（

Ｒ＆Ｍ Ｓｕｒｖｅｙｓ

）的“

２０１１

年全球托管业务调查”中被评为“专业机构”类别第二名（使用

５

家以上托管机构的客户）。

●

在《全球投资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ｉｓｆ

）杂志“

２０１１

年全球托管业务调查”被评为“亚洲托管行第一名”， 并在全球托管机构中的整体表现

（未加权）排名第三，同时在其他三个类别高居第一。 以及在“

２０１１

年外汇业务调查”中整体表现（未加权）居冠，并在三个类别勇夺第一。

在《全球投资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ｉｓｆ

）杂志“

２０１１

年全球托管业务调查”被评为“亚洲托管行第一名”， 并在全球托管机构中的整体表现（未

加权）排名第三，同时在其他三个类别高居第一。 以及在“

２０１１

年外汇业务调查”中整体表现（未加权）居冠，并在三个类别勇夺第一。

（三）境外托管人的职责

１

、安全保管受托财产；

２

、计算境外受托资产的资产净值；

３

、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及时办理受托资产的清算、交割事宜；

４

、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和所适用国家、地区法律法规的规定，开设受托资产的资金账户以及证券账户；

５

、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提供与受托资产业务活动有关的会计记录、交易信息；

６

、保存受托资产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７

、其他由基金托管人委托其履行的职责。

十五、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

１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大沽路

２８８

号

６

幢

５３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富城路

９９

号震旦国际大楼

２１

楼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电话：

０２１－２８９３２８２３

传真：

０２１－２８９３２８０３

联系人：丛菲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免长途话费）

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系统（

ｔｒａｄｅ．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代销机构：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６９１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联系人：刘业伟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５６５４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７５６５４

联系人：王琳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４０８４８３

联系人：曹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９５５５５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０４９

联系人：邓炯鹏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００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６０４１９９

联系人：倪苏云、虞谷云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２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８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６

号光大大厦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 唐双宁

联系人：朱红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６３６１５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６３６１５７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９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大街

２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０９２６１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０９２６１１

联系人：董云巍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１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 吴建

联系人：郑鹏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２３８６８０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７７

华夏银行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１１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范一飞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８８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７６１１１

联系人：夏雪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７５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１２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宁南南路

７００

号

办公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南南路

７００

号

法定代表人： 陆华裕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９６５２８

（上海、北京地区

９６２５２８

）

联系人： 胡技勋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８９０６８３４０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７０５００２４

网址：

ｗｗｗ．ｎｂｃｂ．ｃｏｍ．ｃｎ

１３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９８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８

号中融碧玉蓝天大厦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胡平西

联系人：吴海平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０５１２４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９９９

上海农商银行网站：

ｗｗｗ．ｓｒｃｂ．ｃｏｍ

１４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庆春路

４６

号杭州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杭州市庆春路

４６

号杭州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太普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１０８３０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１５１３３９

联系人：严峻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２３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１５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

５０

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

５０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０８

法定代表人：林复

电话：

０２５－８４５４４０２１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５４４１２９

１６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２０１－２０５

号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２０１－２０５

号

法定代表人：刘宝凤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１

联系人：王宏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５８３１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２－５８３１６５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１７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街

１６０

号

办公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街

１６０

号

法人：郭志文

联系人：王超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８６７７９００７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６７７９２１８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ｒｂｂ．ｃｏｍ．ｃｎ

１８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３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０－２５

楼

法定代表人：郭林

电话：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８７８７８３

联系人：陈敏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１９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８

号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９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０５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联系人：陈剑虹

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公司网站地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２０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联系人：王兆权

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２１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 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法定代表人：罗浩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５８７８

联系人：倪丹

客户服务电话：

６８７７７８７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ｆ－ｃｌｓａ．ｃｏｍ

２２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楼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

２７

、

２８

楼

法定代表人：周晖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１９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４３９

联系人：郭磊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２３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联系人：乔骏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２５１２９

注册地：杭州市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２４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４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０８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５６７

２５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长江证券客户服务网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２６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国际中心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０３２

联系人：叶蕾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８５２２

网址：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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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